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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33,351 推動保護金融消費者

權益計畫

36,618 39,234

29,010 服務費用 29,127 29,456 一、本會編列6,368千元，包含：

56    郵電費 100 100 1.

56       電話費 100 100

4,27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922 4,311

441       印刷及裝訂費 524 614 2.

608       公告費                  -                  -

3,225       業務宣導費 5,398 3,697
3.

22,843     一般服務費 20,705 23,461 4.

2
      佣金、匯費、經理

      費及手續費
                 -                  - 5.

14,315       代理(辦)費 11,268 14,119

6,990       外包費 7,889 7,803
6. 金融監理法令、知識宣導等資料印

製費249千元。

1,535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1,548 1,539 7.

1,837     專業服務費 2,400 1,584

1,162       法律事務費 1,500 800
8. 補助受指定之法人辦理團體評議所

需經費1,000千元。

675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900 784

512 材料及用品費 168 168 (1) 辦理消保新知宣導會經費500千元。

512     用品消耗 168 168 (2)

320       辦公（事務）用品                  -                  -

102       報章雜誌                  -                  -
(3) 走入校園社區宣導活動等經費57千

元。

90       食品 168 168 (4) 宣導短片付費託播600千元。

36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195 195 2.

36     規費 195 195

36       行政規費與強制費 195 195

配合行政院辦理消費者保護系列宣

導活動共同分攤經費300千元。

配合辦理財經講座活動經費200千
元。

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審查費312千
元。

司法官學員受訓講座鐘點費、訴願

審議委員會委員出席費及邀請學者

專家出席會議之出席費146千元。

正確金融觀念宣導短片媒體製作播

放及宣導品編製等經費2,383千元。

辦理保存銀行監理資訊各項相關業

務資料檔案建檔整理及掃描等作業

所需經費665千元。

二、銀行局編列11,003千元，包含：

1.金融教育宣導計畫3,540千元：

金融知識線上競賽代辦費1,100千
元、獎金900千元。

辦理4碼專線為民服務電話費用100
千元，及專線人力外包與契僱人力

經費2,061千元。

本計畫主要係推廣金融知識普及計畫，

辦理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及補助受指定

之法人辦理團體評議所需經費36,618千
元，其內容如下：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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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869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流

5,905 8,725 3. 銀行監理服務滿意度問項作業經費

100千元。

活動費 4. 辦理銀行案件法律諮詢等相關費用

600千元。

                 -     捐助、補助與獎助 1,000 1,500 5.

                 -       捐助國內團體 1,000 1,500

869     補貼、獎勵、慰問

    、照護與救濟

4,905 7,225 6.

33
      補貼就業訓練津貼與貸

      (存)款利息
3,126          5,046

836       獎勵費用 1,779 2,179

         2,759
短絀、賠償與支應退場支

出

1,223 690

三、證期局編列6,313千元，包含：

2,759     各項短絀 1,223 690 1. 辦理30場次投資人理財教育宣導系

列講座經費900千元。

2,759       呆帳及保證短絀 1,223 690 2.

            167 其他                  -                  -

167     其他支出                  -                  - 3.

167       其他                  -                  -

4. 證券暨期貨市場監理服務滿意度問

項作業經費100千元。
5. 辦理罰鍰、監理年費之移送執行及

檔案整理等業務，編列外包人力經

費335千元。

6. 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案件審查費288千
元。

7. 罰鍰案件移送行政執行查調受處分

者戶籍、財產資料等經費175千元。

8. 民眾檢舉金融違法案件，依「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受理民眾檢舉金融

違法案件獎勵要點」及「檢舉違法

使用公開發行公司股東會委託書案

件獎勵辦法」規定，核發獎金所需

費用779千元。

辦理「人民陳情案件管理系統」及

受理民眾及企業陳情電話專區受話

及建檔作業之費用3,085千元。

辦理災害防救法第44條之2所定金融

機構對災區受災居民貸款展延措施

之利息補貼，及委託經理銀行辦理

相關作業所需代辦經費3,013千元。

辦理公開公司財務業務管理、上市

(櫃)、募資案件審查等資料建檔暨

掃描費用1,863千元。

辦理證券暨期貨市場法務與案例研

討會等經費6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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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9. 應收罰鍰及催收款項提列呆帳及退

還款等1,223千元。

四、保險局編列11,403千元，包含：

1. 辦理金融保險知識推廣計畫研習、

教材及文宣印製費等經費3,500千
元。

2. 辦理各項消費者權益保護相關政令

研討會所需文宣、鐘點費及餐費等

2,077千元。
(1) 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經費165千元。

(2) 配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系列宣導活

動經費100千元。

(3) 保險理賠實務、公司治理、金融保

險知識及保險業招攬暨輔助人等相

關政策及法令宣導說明會912千元。

(4) 各類保險商品特性及風險之相關宣

導活動900千元。
3. 辦理保險商品送審之審查案件、保

險精算覆閱案件及檢查報告等整理

掃描費用659千元。

4. 辦理「諮詢、消費申訴及受理民眾

及保險公司陳情專線服務暨消費陳

情案件、財業務報表、保單送審案

件等整理建檔作業」委外計畫之人

力費用3,476千元。
5. 僱用身障人士辦理電話總機接聽、

轉接及民眾來電洽詢保險事宜之轉

介服務專線相關費用480千元。

6. 辦理保險案件法律諮詢費用900千
元。

7. 民眾檢舉金融違法案件，依「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受理民眾檢舉金融

違法案件獎勵要點」規定，核發獎

金所需費用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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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8. 罰鍰案件移送行政執行署之規費20
千元。

9. 辦理災害防救法第44條之2所定金融

機構對災區受災居民貸款展延措施

之利息補貼，及委託經理銀行辦理

相關作業所需代辦經費191千元。

五、檢查局編列1,531千元，包含：

1. 辦理金融檢查所需資料印製、報告

裝訂及其他表報印刷等經費184千
元。

2. 辦理與金融機構溝通聯繫之座談會

及研討會等經費74千元。
3. 委外辦理金融檢查線上學習平台新

增教材單元及更新案例所需經費223
千元。

4. 辦理金融檢查服務滿意度問項作業

費用100千元。
5. 辦理金融機構檢查檔案之整理掃描

費用950千元。

14,179 推動金融制度、新種

金融商品之研究及發

展計畫

16,140 15,397

13,890 服務費用 15,823 15,080

1,87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445 2,223 一、本會編列120千元，包含：

1,094       印刷及裝訂費 1,079 1,137
1. 辦理金融優秀人才選拔及表揚所需

經費100千元。
780       業務宣導費 1,366 1,086 2. 購置法律用書20千元。

8,610     一般服務費 8,667 8,667 二、銀行局編列1,501千元，包含：

1
      佣金、匯費、經理

      費及手續費
                 -                  -

1.

8,610       代理(辦)費 8,667 8,667

3,406     專業服務費 4,711 4,190 2.

3,406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4,711 4,190

本計畫係為持續強化公司治理、推動修

訂主管法規及研擬開放新種金融商品，

提升金融機構競爭力，提供優質之金融

服務業發展環境所需經費16,140千元，

其內容如下：

辦理與國內銀行、外商銀行及金控

業者業務座談、溝通、宣導及報告

印製所需經費1,141千元。

邀請學者、專家出席會議，以提供

專業意見並備諮詢等經費360千元。

- 23 -



24

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289 材料及用品費 317 317 三、證期局編列1,537千元，包含：

289     用品消耗 317 317 1.

221       報章雜誌 227 227

68       食品 90 90

2. 邀請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出席費、

各國有關資料譯稿費及審查費等336
千元。

3.

四、保險局編列12,982千元，包含：

1. 辦理「推動保障型、年金保險及長

期照護等商品」計畫之宣導活動費

用1,200千元。
2. 保險業精算簽證報告審查及檢討計

畫經費6,526千元。
3. 邀請專家學者審查保單、修訂保險

商品審查相關法規及各式示範條款

等審查費、出席費等3,995千元。

4. 辦理壽險業保險合約負債公平價值

評估覆閱經費941千元。
5. 英譯保險法、相關子法及印製保險

法令彙編等經費320千元。

21,421 推動金融資訊公開計

畫

22,526 22,542

16,650 服務費用 17,746 17,762

30    郵電費 60 60

30       電話費 60 60
1. 辦理基金收繳系統及採購系統管理

作業人力委外費用384千元。

177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92 208 2.

88       印刷及裝訂費 72 88

辦理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人力

委外、受查單位紀念品及調查報告

印製費用576千元。

本計畫係為持續推動財務會計準則、評

價準則及審計準則與國際接軌，提升資

本市場財務資訊透明度所需經費22,526
千元，其內容如下：

印製證券暨期貨月刊、市場重要指

標、證券暨期貨管理法令摘錄及相

關法令書刊等經費814千元。

持續強化公司治理、推動修訂主管

法規及研擬開放新種金融商品所需

專業書籍及餐費等247千元；與證券

期貨相關單位業務聯繫會議140千
元。

一、本會編列1,200千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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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89       業務宣導費 120 120 3.

14,743     一般服務費 15,663 15,663

10,600       代理(辦)費 10,760 10,760

4,142       外包費 4,903 4,903

1,701     專業服務費 1,831 1,831

129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190 190

1. 審查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表經費

2,950千元。

1,572       其他專業服務費 1,641 1,641
2. 辦理會計師執業登記經費1,350千

元。
41 材料及用品費 50 50 3.

41     用品消耗 50 50

22       報章雜誌                  -                  -
(1) 簽訂線上提供IFRSs契約經費1,097

千元。

19       食品 30 30 (2) 簽訂放棄版權契約經費516千元。

                 -       其他用品消耗 20 20
(3) 國際會計準則中文版覆審等經費

6,460千元。

4,730 會費、捐助、補助 、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流活

動費

4,730 4,730 (4)
(5)

4,730   捐助、補助與獎助 4,730 4,730

4,730      捐助國內團體 4,730 4,730
4. 研訂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評價準則

經費4,730千元。
5.

6. 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報申報資料之

分派、整理及建檔等外包人力經費

335千元。

7,887 推動國際金融交流計

畫

10,340 10,329

2,464 服務費用 2,127 2,027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74 174 一、本會編列6,742千元，包含：

二、證期局編列21,326千元，包含：

辦理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s)專案

業務所需經費8,161千元，其中：

委外服務案評審出席委員及金融周

邊單位資訊主管座談會出席費、鐘

點費及場地佈置等200千元；辦理網

頁及法規翻譯稿費40千元。

為辦理證券市場交易資料之登錄、

查核、處理及報表產出等電腦作業

之業務委外經費3,800千元。

本計畫係參與國際金融組織與辦理國際

金融宣傳，加強與國際金融組織及各國

金融主管機關之合作及監理，促進金融

市場自由化及國際化所需經費10,340千
元，其內容如下：

協助企業導入IFRSs經費60千元。

續 訂 IFRSs 「 Comprehensive
Subscription」經費2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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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       業務宣導費 174 174
1.

1,761     一般服務費 980 980

1,761       代理(辦)費 980 980
2. 邀請外賓來訪交流及餐敘等經費920

千元。

702     專業服務費 973 873
3. 參與國際金融組織年費4,998千元。

702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973 873

二、銀行局編列1,623千元，包含：

                 - 材料及用品費 20 20 1.

                 -     用品消耗 20 20

                 -       食品 20 20 2. 大事紀要英譯費18千元。

5,423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流活

動費

8,193 8,282
3. 邀請外賓來訪交流經費1,300千元。

4,497     會費 4,998 5,052 三 、證期局編列295千元，包含：

4,497       國際組織會費 4,998 5,052 1.

926     競賽及交流活動費 3,195 3,230

926       交流活動費 3,195 3,230 2.

四、保險局編列1,680千元，包含：

1. 辦理保險業風險管理趨勢論壇研討

會所需經費980千元。

2. 邀請國際或大陸地區外賓來訪、辦

理各國監理機關等交流活動經費700
千元。

24,109,982 支應金融業退場處理

計畫

23,492,256 24,743,487 1. 本計畫主要係支應金融業退場處理

機構，其辦理各該業法所定退場處

理事項而有資金不足情形時，得提

出動支計畫，報經本會核准後動支

金融業特別準備金(下稱本準備金)
，作為各退場處理機構處理退場事

項之財源。本會依據103年6月4日修

正公布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11條及保險法等相關規定，編

列本項計畫經費。

因應WTO法規透明化，將銀行相關

法令及子法委外翻譯等費用305千
元。

辦理兩岸證券期貨監理機關加強聯

繫暨跨境合作交流活動所需經費255
千元。

辦理臺港、各國監理機關加強交流

所需經費40千元。

辦理國際金融組織參與，國際金融

宣傳等與國際金融相關事項所需業

務宣導費174千元及譯稿費65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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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  服務費用 12,839                  - 2.

                 -    一般服務費 12,839                  -

                 -       佣金、匯費、經理

      費及手續費

2,909                  -

                 -
      代理(辦)費

9,930                  -

24,109,982 短絀、賠償與支應退場支

出

23,479,417 24,743,487

24,109,982     支應退場支出 23,479,417 24,743,487

24,109,982        支應退場支出 23,479,417 24,743,487

154,435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161,980 165,380

154,308 用人費用 161,862 165,248 一、本會編列23,530千元，包含：

52,714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53,385 57,405
1.

52,714       聘用人員薪金 53,385 57,405

1,417     超時工作報酬 1,449 1,449

1,417       加班費 1,449 1,449

83,878     津貼 89,688 88,248

83,878       其他津貼 89,688 88,248 2. 員工文康活動費28千元。

6,439     獎金 6,673 7,178 二、銀行局編列28,815千元，包含：

6,439       年終獎金 6,673 7,178 1.

2,653     退休及卹償金 2,811 2,972

2,653       職員退休及離職金 2,811 2,972

7,207     福利費 7,856 7,996

6,348       分擔員工保險費 6,920 6,964

859       其他福利費 936 1,032 2. 文康活動費20千元。

按聘用人員10人，以及依規定可領

取特別津貼員額計168人，共計編列

用人費用28,795千元（含特別津貼

15,180千元、退休離職儲金528千
元、超時加班費290千元、員工參加

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1,269千
元、休假旅遊補助160千元）。

本計畫係為辦理基金業務所需人事相關

費用，共計編列161,980千元，其內容

如下：

按聘用人員14人以及本會依規定可

領取特別津貼員額計62人，共計編

列人事費23,502千元（含特別津貼

7,980千元、退休離職儲金 695 千

元、超時加班費344千元、員工參加

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1,245千
元、休假旅遊補助等224千元）。

107年度預期退場處理機構尚無處理

問題金融機構，而有退場財源不足

需向本會提出動支經費之需，故為

有效運用本準備金之資金，本會爰

於106年5月15日修正發布「金融業

特別準備金運用管理辦法」，公告

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理本準備

金之運用與管理，及依規定編列其

運用與管理本準備金所需之行政管

理費及專戶維護費等12,839千元，

並本專款專用原則，本準備金於年

度收入(含孳息)23,492,256千元扣除

前揭費用後，所餘數額23,479,417千
元全數提存負債準備，備供未來處

理金融業退場所需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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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

決算數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年度

預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金融監督管理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127 服務費用 118 132 三、證期局編列36,114千元，包含：

127     一般服務費 118 132 1.

127       體育活動費 118 132

2. 文康活動費30千元。

四、保險局編列22,658千元，包含：

1. 按聘用人員13人，以及依規定可領

取特別津貼員額計80人，共計編列

用人費用22,632千元（含特別津貼

7,272千元、退休離職儲金 569 千

元、超時加班費468千元、員工參加

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1,297千
元、休假旅遊補助208千元）。

2. 文康活動費26千元。

五、檢查局編列50,863千元，包含：

1. 按聘用人員7人，以及依規定可領取

特別津貼員額計240人，共計編列用

人費用 50,849 千元（含特別津貼

41,604千元、退休離職儲金317千
元、超時加班費45千元、員工參加

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1,487千
元、休假旅遊補助104千元）。

2. 文康活動費14千元。

24,341,256 總      計 23,739,860 24,996,369

按聘用人員15人，以及依規定可領

取特別津貼員額計188人，共計編列

用人費用36,084千元（含特別津貼

17,652千元、退休離職儲金702千
元、超時加班費302千元、員工參加

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1,622千
元、休假旅遊補助2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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